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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宗旨及目的 

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由香港工會聯合會 (以下簡稱「工聯會」)撥款及機構贊助，

鼓勵工聯會各屬會及直屬機構以提升及發展青年為目標，開展各類適合青年

人的培訓計劃及交流活動，審批小組對於符合需求之申請予以資助。  

基金管理 

工聯會每年定額撥款，由香港工會聯合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青委」)

專責管理。審批小組以審慎理財為原則，按需要及比例進行資助，直至該年

度撥款用完為止。資金不可作任何投資，「青委」每年需向工聯會呈交報告。  

 

針對截至於 8 月 31 日 18:00 前，完全未使用青年發展基金及亦沒有收到申請

計劃書。原本已分配的 2026 年發展基金分額，將歸青委統一調配，以增加

系統的積極性及基金的使用率。  

 

審批小組會緊密留意各系統的使用率，有權作出調整。  

基金贊助 

 

 

 

 

 

 

 

 

每項申請計劃所獲取之撥款額將視乎其推行青年工作的可行性及效益性而

定，審批小組有最終決定權。  

 

 

 

 

 

 

 

每個系統單位每年可提交申請次數不限。 

（贊助會不接受申請） 

 

每次申請活動人數不少於 15人，每名參與者的資 

不多於 250 元，包括香港境外活動。 

職員及其家屬的參與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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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只限工聯會屬會及各直屬機構以單位名義提出申請，不接受個人申請。 

資助對象 

工聯會屬會及各直屬機構 45 歲或以下之青年義工或會員。  

申請流程及時間要求 

1 .  遞交申請時限  

所有申請必須於活動舉行前至少 2 星期提交至委員會秘書處。若申請者需

修改申請書，將以收到最終版本之日期重新計算 2 星期。因此，建議各單

位提前準備並完成相關文件工作，以確保申請順利進行。  

2 .  邀請青委主任參與  

申請單位需於活動舉行前至少 10 日，將邀請資料通過「青委」秘書邀請

青委主任們參與活動。  

3 .  審批流程  

審批小組將對申請進行評估，並盡快通過「青委」秘書通知申請單位其結

果。如有必要，審批小組可能要求申請單位進一步解釋活動計劃細節。  

注意事項  

為避免因修改申請書而延誤審批，請各單位務必提前提交申請並確保文件完

整無誤。  

索取基金申請表 

以網絡方式索取  ：  可於 ht tp : / /u4u.org .hk /  下載：  

以傳真方式索取  ：  可致電 3652-5940 工聯青委秘書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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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參考指引 

(一 ) 申請指引及審核考慮因素  

1.  基金以培訓項目或活動計劃為主要目的；  

2.  申請贊助之活動必須為非牟利性質；  

3.  如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贊助或資助，申請單位必須在申請時向審

批小組申報；  

4.  審批時將考慮相關申請是否與提升及發展青年有密切的關係； 

5.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的形式和內容能否吸引青年義工或

會員參加；  

6.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的效益是否有可持續發展方案；  

7.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能否達到培育人才；  

8.  審批小組將考慮相關申請效益評估之可行性和客觀性；  

9.  申請單位必須承擔活動之所有責任；  

10.  如有需要，申請單位應購買公眾責任及意外保險；  

11.  審批小組成員或代表有可能出席相關活動，以確定所批核之活

動符合基金申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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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活動之宣傳品  

活動必須設計宣傳品（包括但不限於橫幅、海報、單張及報名表

等），且所有宣傳品均須印有青委標誌，並明確標示青委為活動之

支持單位。具體設計規範及細節，請參閱本指引第 8 頁之說明。  

 

(三 ) 活動報告  

1.  活動報告必須於活動舉行後一個月內提交，如未能於限期內提

交報告，基金撥款將會被取消；  

2.  活動報告電子版名稱：編號 YAC2025XX+系統 +活動名稱。  

如：YAC202501 旅百飲酒  青年會議及新春聯歡  

 

3.  活動報告必須同時附上參加者名單；  

4.  活動照片須以電腦檔案附在活動報告中或沖印 3R 照片 (最少兩

張 )。另亦須以電腦檔案方式遞交 2 張活動照片至秘書處電郵，

活動照片部分：須提供至少一張清晰呈現宣傳品之活動大合

照，且該照片須與報銷收據具相關性。不論活動是否屬線上形

式或結合線上，活動大合照須涵蓋全體參與者，且參加者均須

於照片中露面。  

5.  活動報告內必須附上宣傳品副本。宣傳品上須印有青委標誌及

標明青委為活動之支持單位。  

 

(四 ) 參加者意見調查  

1.  獲資助團體須複印本會提供的「評核問卷」，並確保數量充足，

於活動結束後派發予參加者填寫及回收。問卷內容必須包含樣

本內所列之問題，且回收問卷數量不得少於以下兩者中的較高

者：交流項目獲資助參加者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或 15 人。  

2.  獲資助團體須根據回收之問卷，填寫一份「評核問卷綜合 數

據」，交回審批小組秘書處。  

3.  獲資助團體如未能提供足夠問卷數目，審批小組將考慮減少撥

款，甚或撤銷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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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活動收支預算表及結算表  

預算表  

1.  收入攔內註明青年工作發展基金資助金額；  

2.  預算表內的總收入及總支出必須要相等；  

3.  預算的支出不可與實際支出相差太大，如有報價單可附在申請

計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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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收據並貼在正式收據旁邊經手

人之中文全名正楷簽署 

 

結算表  

1.  所有支出按撥款額實報實銷；  

2.  所有開支須憑收據辦理報銷手續，建議貴單位提前確認商家能

否提供正式收據，以確保報銷程序順利進行。  

3.  必須提供「支出」收據，所有收據須為正本，影印本恕不接受； 

4.  「機打收據」 (如：的士、超市收據 )請先影印，並貼在正式收

據旁邊；  

5.  每張收據必須附有經手人之中文全名正楷簽署方獲接受；  

6.  如收據面積過於細小，請張貼在 A4 紙張上；  

7.  請在收據當眼處編寫「附單編號」；  

8.  所有「收入」項目必須附有收據為證；但審批小組會運用酌情

權處理個別申請，但必須提供合理的解釋及原因。  

9.  如支出部份偏離基金審批原意，審批小組有權作出適當調整。 

10.  請提供參加者收費之收據副本，或填寫參加者名單內「參加者

收費」一欄，並蓋上申請單位公章。  

 

 

 
 

 

 

 

 

 

 

 

 

 

 

 

不接受模糊不清及沒有簽署的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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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祖國，加強國民身份 

 

 

 

 

 

 

 

加強對工聯會的歸屬感 

加深青年義工對工會/地區之認識，積極投入工會/地區工作。 

包括：加強青年的凝聚力、提升工作能力、水平、技巧 

使用撥款規則  

1.  撥款只可用於申請計劃；  
2.  倘若實際支出較獲批預算為少，撥款只會資助實際開支，餘額

將不會發放；  
3.  凡獲基金批准撥款贊助的申請，下列句子及標誌必須清楚出現

在所有宣傳物品上 (包括橫額及海報等 )；  

 

 

                              

 
 
 
 

4.  凡獲基金批准撥款贊助的申請，下列宣傳工聯會及青委的內容
必須於活動中提及：  

  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於 1948 年成立，現時有
200 多間屬會和贊助會，屬會會員人數超過 41 萬，是香港目前
最大的勞工團體。工聯會貫徹「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
與」的方針，積極維護勞工權益，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穩定繁榮。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簡稱工聯青委）是工聯會常設委
員會之一，負責制訂工聯會青年政策、培育青年及發展工會，
屬下小組包括青年議題組、青年智庫 (隸屬青年議題組 )、人才
培訓及宣傳組、品牌活動組及青委義工分團。工聯青委關注青
年人的職業生活，並開展各類培訓課程及有益身心的活動，提
升青年人的自我素質，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及價值觀。目前工聯
青委舉辦的活動包括：五 四城市定向、青年軍事生活體驗日、
傑出青年大灣區考察團等。  

5.  在基金批款後，申請單位如欲修訂計劃，必須在計劃展開一星  
期前，提交修訂的活動計劃及解釋修訂原因，如場地或天氣問
題引致舉辦日期延期、參加人數與預期出現落差而延期舉行
等，審批小組審核後，可使用酌情權更改資助額或徹銷撥款。
假如申請單位未有按原先計劃執行或運用撥款，審批小組保留
權利徹銷或減少撥款；  

6.  審批小組對基金審批有最終的決定權。  

預期活動成效 

 

 

 

 

支持單位 

 
支持單位 

或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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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批款過程 

 

 

 

 

 

 

 

 

 

 

 

 

 

 

 

 

 

 

 

單位遞交申請 (活動舉行前 2 星期) 

返工 

 

 

 

 

 

 

 

 

 

 

 

 

 

 

 

 

 

 

 

秘書處向審批小組    

提交申請書 

發還申請單位           

補交資料或重新修訂 

秘書處檢查是否符合基金申請要求 

審批小組審批申請 

向申請單位          

發出撥款通知書       

發還申請單位           

補交資料或重新修訂 

申請單位向秘書處提交活動報告                       

（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 

審批小組審閱活動報告及財政結算表 

領取基金撥款支票 

（提交報告後一個月內） 

邀請青委主任、代表（活動舉行前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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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請問與答 

１．問：如何查詢有關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的申請資料及情況？ 

  答：可透過以下方法向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查詢 

    電話：3652-5940 

    傳真：2624-4000 

    電郵：youth@ftu.org.hk  

    網頁：http://u4u.org.hk  

２．問：如何遞交青年工作發展基金申請？ 

  答：可透過以下方法向遞交申請 

    傳真：2624-4000 

    電郵：youth@ftu.org.hk  

    親身遞交：土瓜灣馬坑涌道 12 號 1/F 青年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中午 12：30 

           下午 1：30–下午 6：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2：00 

３．問：申請基金有哪些重點要注意？ 

  答：計劃應以培訓青年人為重點，盡量避免撰寫郊遊、旅行團及以康 

    樂為主的聯誼活動，參加者的年齡及是否以會員及義工為對象也是 

    一個重點。 

４．問：如未能於活動舉行前 2 星期提交申請書，是否不能申請基金？ 

  答：一般來說基金申請要求申請單位必須在 2 星期前提交申請，但審批 

    小組會運用酌情權處理個別申請，但必須提供合理的解釋及原因。 

５．問：如未能於活動舉行後一個月內提交基金報告，是否會被徹銷申請？ 

  答： 一般來說基金申請要求申請單位必須在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提交基 

    金報告，但審批小組會運用酌情權處理個別申請，但必須提供合理 

    的解釋及原因。 

６．問：如已獲批的活動因各種原因延期或取消，獲批金額是否可以保留於 

    該年度的申請總額當中？ 

  答：可以，但如果活動延期或取消，申請單位必須於一星期或之前書面 

    通知青委秘書處，否則獲批金額將不能保留在申請總額當中。若遇 

不可抗力等因素，將會酌情處理，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生效 

期間、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等。 

７．問：申請單位為工會或地區之屬下小組，如該單位的其他小組已獲批款， 

   是否計算在同一單位申請次數及撥款總額之內？ 

  答：是，所有單位屬下小組的申請均納入所屬之系統工會或地區之內。 

mailto:youth@ftu.org.hk
http://u4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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